南疆“乡村文化大舞台”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受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的委托，对其所需南疆“乡村文化大舞台”建设项目设备采购组织国内公开招标。该项目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项目资金已经落实，现邀请符合资质条件的单位前来投标。
一、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南疆“乡村文化大舞台”建设项目
2、招标编号：XJGZ-2017-274-1、2
3、招标人：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
4、招标内容：主要包含音响、灯光、铝合金舞台、桁架、舞台喷绘背景、国旗、国旗杆等（技术参数详见招标文件）；包括以上货物的供应、运输、安装、调试、培训和售后服务等。具体报价范围、采购范围及所应达到的具体要求，以招标文件中商务、技术和服务的相应条款为准。
本次招标分为2个标包：
一包：音响、灯光、铝合金舞台、桁架、舞台喷绘背景等；
二包：国旗、国旗杆的采购及安装；
投标人可自主选择标包参加投标，亦可同时参加全部标包的投标。
5、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为2772万元，其中：
一包： 2627.928万元  二包：144.0720万元。
6、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和审查办法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在近三年内无重大经营违法活动的厂商或企业；
3、具有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投标人需满足本次招标项目的生产能力或供应能力；
4、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时须提供网页打印件（网页打印须自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截止时间从上述网站中打印）；
5、投标人须具备投标人所在省（市）/县（区）检察机关出具的无行贿犯罪档案记录的书面告知函；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bookmark: _GoBack]7、本次招标拟采用的资格审查办法为：资格后审。
三、招标文件的获取
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11月28日10:00时至2017年12月4日19:30时(北京时间，下同)，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下载电子招标文件。招标文件售价200元/标包，售后不退。
2、本项目接受网上发售、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凡有意购买文件的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申请人，请前往“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进行投标人注册（网址：http://www.365trade.com.cn）、购买并下载电子版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下载前须上传：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投标人须在“信用中国”和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及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投标时须提供网页打印件；检察机关开具的投标企业无重大违法记录查询证明原件；投标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除标书款外，还需支付标书下载服务费，收费标准为每标包 50 元，由中招联合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标书款、标书下载费一经收取不予退还。
潜在投标人/资格预审申请人请在标书发售截止时间前登录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完成注册、标书购买操作，否则将无法保证获取电子版招标文件或资格预审文件。平台公司咨询电话为：4000928199。
四、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地点：
1、投标截止时间：2017年12月20日上午10：30（北京时间），请各投标单位在截止时间之前将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递交至开标现场。
2、投标及开标地点：新疆新闻大厦18楼多功能厅（乌鲁木齐金银路200号）；
五、发布招标公告的媒介：
本公告在中招联合招标采购平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采购网（www.ccgp-xinjiang.gov.cn）同时发布。
六、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国际招标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红山路16号时代广场D座25层
联 系 人：李兵、牛少鹏    
电    话：0991-8865500，18690975279
传    真：0991-8838530   
电子邮箱：zhaobiaogl@163.com
